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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 
關於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的  

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(截至 2010年 7月 15日的情況 )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概述環境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就

關於在啟德發展區 (前稱 "東南九龍發展區 ")設立區域供冷系統
註 1

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空調的耗電量佔香港總耗電量的 32%。使用能源效益較

佳的空調系統，是有效的節約能源措施。在 1998年 10月，機電

工程署 (下稱 "機電署 ")委託顧問進行一項有關在香港推廣水冷

式空調系統的初步顧問研究，該項研究確立了使用水冷式空調

系統是可行的，而與傳統的氣冷式空調系統相比，水冷式空調

系統亦帶來較佳的經濟和環境效益。該項研究發現，在採用不

同基本原理的 3種水冷式空調系統 (即集中式管道供應冷凝器冷

卻水系統、集中式管道供應冷卻塔用水系統和區域供冷系統 )
中，區域供冷系統最具能源效益，因為該系統較氣冷式空調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 區域供冷系統是一個非常大型的集中式空調系統，包括一座或以上生產冷凍水

的供冷站，以及一個地下閉路管道網絡，該網絡把冷凍水供應給服務區域內各

座樓宇作空調之用。冷凍水被泵送到各座樓宇供空調系統使用後，會回流到中

央供冷站再行冷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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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節省多達 35%能源。該項研究亦建議進行全港性及區域性實施

研究，以便可盡早實現節省能源的目標。在當時的東南九龍發

展區推行區域供冷系統，是顧問建議進行的研究之一。  
 
3.  啟德發展區的地盤總面積超過 461公頃，主要涵蓋前啟

德機場舊址。該發展區將會是香港未來數年最大型的市區重建

計劃之一，會分階段進行發展。由於啟德發展區屬於規劃中的

新地區，正好為推行更具能源效益的區域供冷系統提供良機，

以應付區內對空調的需求。財務委員會於 2000年 5月通過撥款

後，機電署於 2001年 1月委託顧問進行《東南九龍發展區區域供

冷系統落實研究》。該項研究旨在審視推行區域供冷系統在技

術、環境、法規、財務、機制、合約、基建和土地用途方面的

詳細要求，並擬訂推行計劃。  
 
 
在啟德發展區推行區域供冷系統  
 
4.  顧問研究發現，區域供冷系統計劃在技術上是可行的。

啟 德 發 展 區 因 採 用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而 節 省 的 能 源 估 計 為 每 年

90 000兆瓦，大約相等於 2001年香港總電力需求的 0.24%。估計

所節省的能源亦會使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約 53 000公
噸，大約相等於 2000年香港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 0.15%。以

2001年的價格水平計算，區域供冷系統計劃的資本投資總額估

計為 6億5,500萬元。政府可利用 "建造、營運及移交 "合約
註 2，讓

私營機構參與進行區域供冷系統計劃。然而，區域供冷系統的

承辦商和用戶或會面對不少風險和不明朗因素。對承辦商而

言，他們會面對的主要風險是使用率難以確定、初期資本支出

龐大，以及回本期長。對區域供冷系統的用戶而言，他們的主

要顧慮則是在選用區域供冷系統服務後，對承辦商所提供的服

務的議價能力有限，以及難以監管服務。為確保有關計劃對私

營機構有適當的吸引力，顧問建議政府考慮提供一些支援，以

減低有關計劃的風險，例如要求由政府直接管轄的所有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設施使用區域供冷系統服務，以及豁免就設置區域

供冷系統設施和配水管道徵收地價。  
 
5.  事務委員會在 2000年 2月 10日、 2000年 3月 2日及 2002年
12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顧問研究的主要結果和建議，以及在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2  根據建議中的 "建造、營運及移交 "合約，區域供冷系統的承辦商可營運有關設

施，為期 30年。在合約屆滿後，整個系統的擁有權便會歸還政府，而政府須向

承辦商支付資產的剩餘價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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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發展區發展區域供冷系統的進展時，委員就區域供冷系統在

環境、技術及財務方面的事宜提出了一些問題。部分委員指出，

"建造、營運及移交 "方式有別於現行安排。按照現行安排，新設

施會先由政府營運，在較後階段才移交私人承辦商。委員亦就

以下方面提出問題：按何基準定出 30年的合約期；區域供冷系

統用戶的議價能力有限；鑒於政府在地價方面須作出沉重補

貼，區域供冷系統計劃有何成本效益；以及若豁免就在政府土

地設置區域供冷系統設施徵收地價，政府所招致的機會成本為

何。  
 
6.  政府當局在 2008年 12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把啟德發展

區區域供冷系統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的建議，估計所需費用約

為 14億 200萬元。事務委員會察悉，若啟德發展區所有公共發展

項目的實施時間表與區域供冷系統的發展時間表相符，該等發

展項目一律會接駁至此系統。私人發展項目的用戶則可自由選

擇是否接駁至區域供冷系統。當局會按 "設計、建造及營運 "註 3

的合約模式，委聘私營機構進行區域供冷系統的設計、建造及

營運工作，合約期為 17年。區域供冷系統計劃會分 3個階段發展

及投入運作，以配合 3組可能採用區域供冷系統服務的主要發展

項目。部分委員關注到，若讓用戶自由選擇是否接駁至區域供

冷系統，將難以制訂該系統的設計規模。此外，若只有公共發

展項目會接駁至區域供冷系統，未免浪費資源。為吸引更多私

人用戶，當局應把服務費用定於合理水平，並應提供誘因以鼓

勵接駁至區域供冷系統。當局亦可考慮強制使用區域供冷系

統。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分別在 2009年 5月 6日和 6月 5
日，通過有關的撥款建議。  
 
 
修訂採購策略  
 
7.  在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後，區域供冷系統計劃的招

標程序於 2009年 7月展開。政府當局表示，工程費用和營運費用

的投標報價遠高於原有預算。這可能是因為投標者在投標價中

加入甚高的風險溢價，以便涵蓋一些不明朗因素 (包括在長達 17
年的營運期內物價上漲的幅度，以及就任何無法預計的工地限

制和區域供冷系統在設計和建造方面的複雜問題預留款項 )帶來

的風險；為區域供冷系統與其他地下設施進行配合工程，從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3   根據建議中的 "設計、建造及營運 "合約，區域供冷系統的承辦商須負責設計、

建造及營運區域供冷系統，為期 17年。在整段合約期內，區域供冷系統的擁有

權屬政府所有。在合約指明的營運階段完結後，區域供冷系統會免費交還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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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發展設計和建築需要；以及進行鞏固工程，讓地面可供日

後進行發展之用。因應招標結果，政府當局已檢討原有採購策

略，藉以加入靈活性，配合日後在發展個別項目方面作出調整。 
 
8.  根據修訂採購策略，政府當局會展開區域供冷系統的整

體設計工作，以確保該系統的完整性，但為了更適切地配合啟

德發展區的主要發展和基建項目的進度，當局會按不同的工程

合約推行區域供冷系統。為區域供冷系統的發展和營運採用經

修訂的分階段採購模式，費用會更公平合理，但實際工程預算

費用將視乎招標結果而定。修訂採購策略的詳細資料載於立法

會CB(1)2324/09-10(05)號文件，該份文件的超文本連結載於下

文，方便委員參閱。  
 
9.  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6月 28日的會議上討論啟德發展區

區域供冷系統的最新發展和修訂採購策略時，委員認為，由於

欠缺資料 (包括在原有採購模式下的投標價和在修訂採購策略下

就不同階段作出的費用預算等 )，他們難以支持修訂採購策略。

鑒於 "設計、建造及營運 "的採購模式在多項污水收集系統工程計

劃中被發現有很多問題，他們又質疑就區域供冷系統採用 "設
計、建造及營運 "的採購模式是否可行。委員察悉，相關撥款建

議在下個立法會會期才會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／財務委員會通

過，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有足夠時間提供所需資料。他們又同意

在 2010年 7月 12日舉行非正式會議，研究與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

系統的招標有關的任何機密／敏感資料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10.  事務委員會決定在 2010年 7月 21日舉行另一次會議，進

一步討論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的撥款建議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政府當局就2000年2月10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99-00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1020c03.pdf 
 
2000年 2月 10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99-00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100200.p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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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就 2000年 3月 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99-00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1232c06.pdf 
 
2000年 3月 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99-00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020300.pdf 
 
政府當局就2002年12月20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2-03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1220cb1-548-3-c.pdf 
 
顧問就委員的問題所作的回應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2-03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1220cb1-930-c.pdf 
 
2002年 12月 20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2-03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021220.pdf 
 
政府當局就2008年12月15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8-09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1215cb1-363-3-c.pdf 
 
2008年 12月 15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8-09/chinese/panels/ea/minutes/ea20081215.pdf 
 
政府當局就2010年6月28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9-10/chinese/panels/ea/papers/ea0628cb1-2324-5-c.pdf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0年 7月 15日  


